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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协同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育人工作的通知


各学院：
为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相关工作要求，坚持理论教育与实践育人相结合，推动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，切实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质量与育人实效，构建马克思主义学院统筹牵头、各二级学院协同联动、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格局，现就协同做好思政课实践教学相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一、总体工作目标
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，依托校内校外实践基地、专业实训平台、志愿服务、社会调研、红色研学等多元载体，打通思政实践与专业实践壁垒，实现思政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。通过校院协同联动，规范实践教学组织管理，丰富实践形式，压实育人责任，切实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、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，推动思想政治教育落地见效。
二、主要协同工作任务
（一）统筹学生组织管理，保障实践有序开展
各二级学院须全面做好本院参与实践学生的编组统筹、安全报备及全程日常管理工作。主动配合本院开展人员统计、信息报送、出行审批、考勤督查等各项工作。严格落实实践期间安全教育、纪律管控、应急联络等职责，全面排查风险隐患，坚决守住实践活动安全底线。
（二）联动专业资源，丰富实践育人载体
结合本院学科专业特色，挖掘专业实践、行业调研、岗位见习、科创实践等育人资源，与思政实践课题有机结合。鼓励专业教师参与思政实践指导，将专业素养培育与思政价值引领相融合，共同设计贴合专业、贴合学情的实践项目。
（三）协助实践实施，做好过程督导
配合马克思主义学院开展集中研学、社会调查、志愿服务、乡村实践、红色教育等各类实践教学活动，统筹协调本院场地、师资、物资等基础保障；安排专人对接实践工作，跟进实践开展全过程，协助完成现场组织、秩序维护、素材采集等工作。
（四）协同成果考核，完善实践评价体系
共同做好实践报告、心得体会、调研论文、实践作品集等成果收集初审工作；配合完成实践成绩认定、评优推荐、档案归档等工作，把实践表现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，确保实践教学考核客观规范。
（五）共建实践阵地，打造长效育人平台
鼓励各二级学院联合本院共建特色实践基地、研学站点、志愿服务站点，整合校内外资源，打造常态化、特色化实践育人品牌，形成校院共建共享的实践育人长效机制。
三、工作相关要求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，压实工作责任
各学院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将思政实践协同育人工作落到实处。须指定分管领导、设立专项联络人，逐项细化工作安排，主动对接我院推进各项工作。全体人员要履职尽责、担当作为，确保各项协同任务按期办结，坚决杜绝不作为、慢作为现象。
（二）严守安全底线，规范工作流程
所有外出实践活动严格执行学校安全管理规定，落实风险排查、预案制定、报备审批制度，压实学院、班级、个人三级安全责任，确保实践活动安全稳妥。
（三）注重总结提炼，打造育人特色
及时梳理本院协同实践工作经验、典型案例与优秀成果，总结育人亮点，积极打造学院特色实践品牌；定期报送实践工作总结，助力学校思政实践育人体系提质升级。
（四）强化沟通对接，健全联动机制
建立常态化校院联络机制，遇实践组织、人员安排、活动开展等问题，及时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实践教学办公室沟通协商，高效统筹解决各类问题。
四、其他事项
请各二级学院于2021年6月10日前报送本院实践工作联络人名单至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学办公室。后续实践活动安排、时间节点、具体方案另行下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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